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券代 ：600162           券 ：           号：临 2015-014 

 

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公告 

 

 

 

内 ： 

● 保人名 ： 发 公司（以下 “ ”） 

● 保 ：共 人 15,000万元 

● 保后 公司 保余 ：人 253,015万元 

● 保 ：  

 

一、 保 况  

为 一 中 发 ， 中

份 公司 中 （以下 “ ”） 《

产借 合同》 事 。 份 公司（以下 “

”、“ 公司” “公司”）为其做 任保 保。 

 

二、 保人 况： 

1、 名 ： 发 公司 

2、 ：2013 11 15  

3、 册 ： 区 发区 9 9号 2  

4、 代 人：  

5、 册 ： 亿元 

6、 主 业务： 产 发与 ； 、 与 ；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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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 与上 公司关 ：为 全 公司 

    2014 12 31 ， 产 149,507.59万元、 债

为 142,858.85万元、净 产为 6,648.74万元、 业 入为 2,400.00元、

产 债 为 95.55 %。（以上 ） 

 

三、 关合同 主 内  

1、《 产借 合同》 

(1) 合同双 ： 、  

(2) 信 ： 为 15,000万元人 ； 

(3) 信 ： 12个 ； 

(4) 利 ：中 人 准 利 上 10%；同 ， 借 利

分别 。 

(5) 合同 ： 各 后 。 

 

2、 《 合同》 

(1)合同双 ： 、  

(2) ： 以其 业作  

(3) 保 ：包 主债 、利 、 利、 、 、

偿 、 （ 变动 关 ）以及 （包 但

不 于 、 、 估 、 卖 、变卖 ）。 

(4)合同 ： 各 后 。 

 

3、《保 合同》 

(1)合同双 ： （保 人）、 （债 人） 

    (2) 保 ： 任保  

    (3) 保 ：合同 之 12个  

(4) 保 ：15,000万元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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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一五 三 二十七  


